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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缴新政大盘点

五、 扶持企业发展政策

        2.永续债企业所得税政策明确

　　企业发行的永续债，可以适用股息、红利企业所得税政策，即：投资方取得的永续债利息收入

属于股息、红利性质，按照现行企业所得税政策相关规定进行处理，其中，发行方和投资方均为居民

企业的，永续债利息收入可以适用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

免征企业所得税规定；同时发行方支付的永续债利息支出不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。

　　企业发行符合规定条件的永续债，也可以按照债券利息适用企业所得税政策，即：发行方支付的

永续债利息支出准予在其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；投资方取得的永续债利息收入应当依法纳税。

　　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永续债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

2019年第64号）


